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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蓋夏社會服務獎實施辦法 
民國113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實踐天主教大學全人陶成之教育理念，涵養師生積極運用所學關懷社區、服務社

會之情操，以建立優質校園文化，特訂定「靜宜大學蓋夏社會服務獎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包含推動社會服務相關課程、服務學習行動、志願服務之優秀教職

員生，惟同一獎項得獎者自得獎學年度起算，三學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第三條 本辦法設立「績優社會服務教職員獎」及「績優社會服務學生獎」獎項進行表揚獎

勵。 

一、 績優社會服務教職員獎 

凡本校教職員投入推廣社會服務相關課程、服務學習行動（含課程帶領、單位

制度推廣建置），或持續奉獻個人熱忱，定期投入志願服務工作，足以為表率者，

皆可由單位進行推薦，或自行報名申請。 

二、 績優社會服務學生獎 

(一) 個人獎： 

凡本校學生持續奉獻個人服務熱忱與時間，定期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並落

實社會關懷、涵養社會公民責任，足以為表率者，皆可提出申請。另由大

學部應屆畢業生申請案件中，評選擇優前 10名，為畢業志工獎得主，本獎

項不受本法第二條：自得獎學年度起算，三學年內不得重複申請之規範。 

(二)團隊獎： 

凡本校學生自行組織團隊，運用創意持續或定期投入社區志願服務工作，

並對服務對象有具體貢獻者，不限定於課程團隊或學生社團，皆可提出申

請。本獎項不受本法第二條：自得獎學年度起算，三學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之規範，惟三學年內獲獎之團隊，需特別說明上次獲獎後，創新服務內容

與貢獻。 

第四條 獎勵措施 

一、 績優社會服務教職員獎 

凡經由審查委員評選通過之績優社會服務教職員，除頒發獎座一座、獎狀一紙

外，並得請單位主管提請相關敘獎事宜，獎勵人數每學年度以 3-5名為原則。 

二、 績優社會服務學生獎 

(一)個人獎： 

1. 畢業志工獎 10 名（僅限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申請，每名獎座一座、獎金

2,000元、獎狀一紙） 

2.特優個人 6名（每名獎金 2,000 元、獎狀一紙） 

優選個人 6名（每名獎金 1,000 元、獎狀一紙） 

3.個人種子獎 3-6名（僅限大學部一至二年級學生申請，每名獎狀一紙） 



(二)團隊獎： 

1. 特優團隊 3隊（每隊獎金 4,000 元、獎狀一紙） 

2. 優選團隊 3隊（每隊獎金 2,000 元、獎狀一紙） 

上述獎勵措施，得視每學年度申請狀況，酌予調整各獎項名額與獎勵金額。 

第五條 符合申請資格者，於每學年下學期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公告之申請期間，填妥申請表

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送交辦理徵選。 

第六條 蓋夏社會服務獎徵選案由「靜宜大學蓋夏社會服務獎審查委員會」審議。審查委員

會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執行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學生成就中心主任及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簽請校長遴聘曾獲蓋夏

社會服務獎，或具社會服務相關課程、計畫等執行經驗之教師代表 2-4名擔任委員，

任期一年，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公益人士參與審核評選。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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